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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市中市监企行处字〔2019〕12-(1-331)号 

(对应文号详见吊销企业名单） 

 

    当事人：枣庄市辉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；注册号：

370402200009398；法定代表人：王辉；住所：市中区兴华

路南 1号门市等 331 家企业（详见《吊销企业名单》）  

    经查，当事人枣庄市辉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 331家企

业没有依法申报公示 2016年度、2017 年（含 2013年度、2014

年度、2015年度）度企业年报，经对当事人注册登记地址现

场检查，注册登记地址上均没有当事人或登记地址不存在。

经对当事人登记预留电话进行电话调查，其预留电话或为空

号，或不存在，或已与登记企业无任何关系，或声明该企业

已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，或声明同意吊销营业执照。另，

市中区国家税务局协助调查情况证明上述 331家企业在 2016

年度、2017年度没有经营行为。 

   以上事实有企业年报情况，现场检查笔录，市场主体经

营状况检查表、市中区税务局《关于协助调查情况说明》等

证据足以证明。 

   当事人的自行停业连续 6 个月以上等违法行为，按照企

业性质分别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一十一

条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七

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六条和《个

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条

第一款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构成了自行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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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 6个月以上等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违法行为。 

   本局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、3 月 20 日分别在枣庄市市中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栏和《枣庄红盾信息网》上依法公告

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。在法定期限内，当事人未提出

陈述、申辩和听证要求。    

    鉴于上述企业自行停业等行为，致使社会上形成了大量

的“僵尸企业”，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，妨害社会管理，

是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。根据《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

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“清理工

作的对象是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

税申报的企业。清理的方式包括督促补报年度报告、纳税申

报、变更企业登记事项、吊销营业执照等”的要求，参照《山

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》第十六条（一）项、“当事

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重处罚：(一)扰乱公共秩

序，妨害公共安全，侵犯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，妨害社会管

理，情节严重，尚未构成犯罪的；”、《山东省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》第十四条（十二）项

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：（十

二）违法行为造成较大危害后果，引发群体上访事件、被媒

体曝光或被社会普遍关注的；”的规定，应依法吊销当事人

的营业执照。 

按照企业性质分别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

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

第六十七条“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个月未开业的，

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个月以上的，可以由公司登记机

关吊销营业执照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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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六条“ 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

开业的，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，吊销营业

执照 ”和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四条“个

人独资企业成立后，无正当理由超过６个月未开业，或者开

业后自行停业连续６个月的，吊销营业执照。 ”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一款（一）、

（二）、（三）项“ 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登记主

管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、罚款、没收非法所得、

停业整顿、扣缴、吊销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的处罚：（一）

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或者未经核准登记注册擅自

开业的；（二）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

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；（三）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

的； ”之规定，本局决定：吊销枣庄市辉煌装饰工程有限

公司等 331家企业营业执照。 

 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或六个月内向枣庄
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            

   本行政处罚信息将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和《工

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》依法向社会进行公

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枣庄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8日         


